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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北京酒仙桥科研培训中心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本公司曾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刊登了《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北京东

光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北京酒仙桥科研培训中心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内容主要为：本公司与北京东光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建设科研培

训中心的协议书》（简称“协议”），双方拟共同合作开发建设北京酒仙桥科研培 

训中心项目。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光兴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东光兴业）负责投资开发北京酒仙桥科研培训中心项目（简

称“科研培训中心项目”）。 

二、投资主体介绍 

东光兴业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9 日，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2

号 802 室，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卫光，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投资咨询；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承

办展览展示；企业形象策划；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物业管理；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 

东光兴业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 80％的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

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0％的股权，本公司直接和间接共持有东光兴业

100％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科研培训中心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2 号院内。项目建设总规模

总设计规模约 6.7 万平方米。该项目总投资约 26,000 万元，将被建设成为综合楼。 

东光兴业通过提供开发建设资金并完成科研培训中心项目的开发建设，拥有



 

科研培训中心建成后 60％的权利，即对应拥有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 

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预计于 2008

年上半年开工。 

四、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北京酒仙桥科研培训中心项目议案。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使本公司增加一宗商业项目储备。 

六、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1 月 31 日 

 


